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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 报

	1.
	通报成员: 日本
适用时，列出涉及的地方政府名称: 

	2.
	负责机构: 消费者事务局(CAA)

	3.
	所覆盖产品(提供在WTO备案的国家目录中指定的关税条目号；如可能，可另提供国际商品系统编号(ICS)): 肉类及食用肉内脏（HS编码：02.01、02.02、02.03、02.04、02.05、02.06、02.07、02.08、02.09）
水生动物及甲壳类动物、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（HS编码：03.02、03.03、03.04、03.06、03.07、03.08）
乳制品、禽蛋及天然蜂蜜（HS编码：04.01、04.07、04.08、04.08）
动物产品（HS编码：05.04）
食用蔬菜及若干根及块茎（HS编码：07.01、07.02、07.05、07.07、07.09、07.13、07.14）
食用水果及坚果、柑橘果皮（HS编码：08.01、08.02、08.05、08.07、08.08、08.09、08.10、08.11、08.14）
咖啡、茶、伴侣及香料（HS编码：09.02、09.03、09.04、09.05、09.06、09.07、09.08、09.09、09.10）
谷物（HS编码：10.01、10.02、10.03、10.04、10.05、10.06、10.07、10.08）
油籽和含油水果、杂粮、种子和水果（HS编码：12.01、12.02、12.04、12.05、12.06、12.07、12.10、12.12）、动物脂肪和油（HS编码：15.01、15.02、15.06）
可可和可可制品（HS编码：18.01）

	4.
	只要相关或可行，可能受影响的地区或国家：
[ X ]所有贸易伙伴，或  
[  ]特定地区或国家：

	5.
	通报文件的标题、语言及页数：
食品卫生法下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等规范标准的修订（农用化学品残留标准修订）。
英语
[bookmark: sps5d]6   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SPS/JPN/26_01755_00_e.pdf

	6.
	[bookmark: _GoBack]内容简述: 下列农用化学品的最大残留限量的提案：
农药：氯虫苯甲酰胺（Chlorantraniliprole）。



	7.
	目标与理由: [ X ]食品安全，[  ]动物健康，[  ]植物保护，[  ]保护人类免受动/植物有害生物的危害，[  ]保护国家免受有害生物的其它危害: [  ]

	8.
	是否有相关国际标准？如有，指出标准:
[ X ] 食品法典委员会(例如：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或相关文件的名称或序号)

[  ]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(OIE)(例如：陆生或水生动物卫生法典，章节号)

[  ]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(例如：ISPM N°)

[  ] 无
该法规草案是否符合相关国际标准？
[ X ]是 [   ]否
如不符，请尽量说明与国际标准不符之处与原因: 

	9.
	可提供的相关文件及文件语种: 食品卫生法（有英文版）。一旦通过，这些最大残留限量将在Kampo（官方政府公报）上公布（日文）。

	10.
	拟批准日期(年/月/日): 在评议期结束日期后尽快。   
拟公布日期(年/月/日): 在评议期结束日期后尽快。   	

	11.
	拟生效日期: 
[  ]通报日后6个月，及/或(年月日)：这些拟定标准将在一定宽限期后生效。    
[  ]贸易促进措施：

	12.
	意见反馈截止日期：[ X ]通报发布日起60天，及/或(年/月/日) : 2026年5月30日。仅对更新的MRL发表评议（附件中用黑圈和/或白圈标记）。
负责处理反馈意见的机构: [  ]国家通报机构，[ X ]国家咨询点 ，或其他机构的联系地址、传真及电子邮件地址(如能提供): 


	13.
	文本可从以下机构得到: [  ]国家通报机构，[ X ]国家咨询点，或其它机构的联系地址、传真及电子邮件地址(如能提供): 
日本咨询点外交部经济局国际贸易处传真：+(813)55018343电子邮件：enquiry@mofa.go.jp 




	




